2025年彰基體系發明競賽辦法
1、 目的：為鼓勵體系員工善用金頭腦，提出創意或發明來解決或改善臨床服務或困擾，帶動體系研究創新風氣。
2、 主辦單位：創新育成研發中心
3、 協辦單位：總院護理部
4、 競賽辦法：

1、 對象：彰基總院、分院之員工（個人或團隊）。
2、 創作品資格：具新穎性、進步性，且能改善或解決醫療服務的困擾。

3、 評選方式：評選作業分『初選』及『決選』兩階段進行。

(1) 初選：採『書面審查』；由專利及技術移轉管理小組（下稱專利小組）成員組成或由專利小組推派三位評審審查。
(2) 決選：以『口頭簡報』方式進行，擬邀院長室長官擔任評審。
4、 獎勵：取前三名、佳作五名及潛力獎五名，主辦單位保留奬項從缺與增加之權利。
(1) 獎項及奬金：(新台幣)
1. 金牌：伍萬元整。
2. 銀牌：參萬元整。

3. 銅牌：壹萬元整。

4. 佳作：參仟元整。

5. 潛力獎：決選未達佳作獎勵，壹仟元整。

(2) 護理部之創作，得由護理部推薦參加“全聯會全國性護理創新競賽”。

(3) 得獎作品，將輔導申請專利。
5、 報名方式：
(1) 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2025年8月25日(一)止。
(2) 須備文件：
1. 報名表(電子檔)：請mail至186026@cch.org.tw
2. 創作品說明書(電子檔)：請mail至186026@cch.org.tw
3. 同意書(書面)：請寄送至蘭醫師大樓5樓創新育成研發中心-李昀諭。
5、 業務承辦人：創新育成研發中心-李昀諭，分機8561。
6、 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發明人須為本院同工個人或團體之發明及創新，每人以參加2件為限。 
2、 參賽作品必須確實為參賽者親自構思及設計，若無實際模型或成品者得以設計圖取代。
3、 未取得專利證書者，皆可參加競賽。
4、 參賽作品需於中華民國專利資源網查詢是否有相同、雷同的專利作品。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http://twpat.tipo.gov.tw/
5、 參選產品不得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若經發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入選/得獎資格。
6、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利，並對比賽結果擁有最終決定。
7、 其他參考資料：
(1) 規章U9：研究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2) 規章U10：專利獎勵辦法。
(3) 彰行字第2503號：創意轉產品雛型的經費補助辦法。
7、 附件：
1、 報名表
2、 創作品說明書
3、 同意書
